
关于申报全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

录用计划的通知
豫人社〔2014〕15号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党委组织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局）、公务员局，省直各单位：

为做好全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前期准备工作，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现将申报全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录用计划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录用计划要求

（一）2014年公务员考录工作总体要求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面向基层；依法依规，完善机制；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二）各地、各单位在申报本地、本单位的录用计划时，要增强补充公务员的计划性，建立正常的计划申报管理机制，形成人员的梯次配备，既要综合考虑本地编制、职位空缺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也要从有利于人员管理的角度出发，留出一定的编制、职位空缺。

（三）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为突出今年考试录用工作的基层导向，省级党政机关原则上要面向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进行招考，市级以下机关特别是县乡机关要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加大从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工作力度，探索开展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中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工作，吸引人才充实基层，重点解决好乡镇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招人难、留人难”问题。
二、申报拟录用人数

（一）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党委组织部、编办，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局）、公务员局根据本地编制、职位空缺情况，在征求各用人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市直单位、县（市、区）、乡镇2014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数，统一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省辖市及以下机关拟录用人数申报表》（附件1）一式4份，分别报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审核。市直超（满）编单位和整体超编的县（市、区）、乡镇这次不再招考。

省直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编制、职位空缺情况提出拟录用人数，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省直单位拟录用人数申报表》（附件2）一式3份，经省编办审核后，按照管理分工分别报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
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由省局统一提出拟录用人数，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拟录用人数申报表》（附件3）一式2份，经省编办审核后，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

（二）2014年从优秀村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中考试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工作与全省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合并进行，录用计划由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根据乡镇机关编制、职位空缺情况和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的报名情况另行下达，各省辖市委组织部和各直管县（市）委组织部具体落实到各乡镇。

三、确定拟录用计划
（一）各地、各单位在设置拟录用职位的报考条件时，要坚持依法、科学、人岗相适的原则，注重可操作性，不要使用模糊词汇，不得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的报考条件。有关问题按以下要求掌握：

1.专业条件。专业条件根据机关工作的特点和拟录用职位的要求，按《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职位专业类别》（附件4）选择设定，宜粗不宜细，原则上按专业类别设置。个别对专业有特殊要求的职位，要提出设置理由，经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同意后，按实际需要确定专业条件。县乡基层职位一般不进行专业限制。

应试者所学专业不属于拟录用职位要求的专业，但具备相关工作经历并获得该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职（执）业资格的人员，视为符合该职位的专业要求。

2.学历条件。按以下档次设置：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大学专科以上。

3.年龄条件。按照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招考年龄设置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74号）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调整公安机关和监狱及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招考年龄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15号）要求，本次招考，除省辖市以下公安机关和监狱、劳教所一线干警外，年龄统一要求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省辖市以下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的报考年龄条件为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和报考法医职位的一般不超过35周岁，报考公安特警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监狱、劳教所一线干警的报考年龄条件为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及狱医、心理矫正等职位，一般不超过35周岁，报考监狱、劳教所防暴特警的一般不超过25周岁。

4.性别条件。原则上不设置性别条件。确属法律法规对从业人员性别有规定或限制的，可以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性别条件。设置性别条件的职位应将男女职位分开进行招考，不要在同一职位中设置男女比例或人数要求。

5.工作经历条件。省直各单位（不含垂直管理系统的省辖市局及以下机关）的拟录用职位原则上面向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各省辖市（含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省辖市局及以下机关）应有10%以上的职位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考（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包括：我省目前在岗、截止2014年12月31日连续任职满3年的大学生村干部和我省招募的参加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特岗教师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县乡基层职位不得对工作经历条件提出限制要求。
6.其他条件。主要包括中共党员、非中共党员等条件。有职（执）业资格要求的职位，应注明所需的职（执）业资格。

（二）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局按以上要求对本地市直单位、县（市、区）、乡镇的拟录用计划进行审核、汇总，统一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公务员拟录用计划申报表》（附件5）一式2份，分别报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省直各单位确定拟录用计划后，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计划申报表》（附件5），按管理分工分别报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的拟录用职位，由省局统一确定并填写《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计划申报表》（附件5），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

四、有关注意事项

（一）各地、各单位的拟录用人数申报表和拟录用计划申报表务必于2014年5月31日前报送。逾期不报的，视为2014年度不参加统一招考，各地各单位一律不得自行组织招考。

（二）拟录用人数申报表和拟录用计划申报表均以EXCEL文档格式制作。上报时需同时报送加盖填报单位公章的表格原件及电子文档。

（三）各地、各单位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请按照工作分工，及时与省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办公室、省编办电子政务中心和省公务员局录用交流处联系。

省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办公室，联系人：张剑平，联系电话0371—65901761，邮箱：13598001696@139.com。
省编办电子政务中心，联系人：高飞，联系电话：0371—69699620，邮箱：fei_g@126.com。
省公务员局录用交流处，联系人：刘培坤，联系电话：0371—69690217，邮箱：1446121523@qq.com。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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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年省直单位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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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计划申报表》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公务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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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
省辖市及以下机关拟录用人数申报表
填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
	编制数
	实有人员数
	超缺编数
	拟录用人数

	市直单位
	党群机关
	
	
	
	

	
	行政机关
	
	
	
	

	
	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
	
	
	
	

	××县（市、区）
	县（市、区）直单位
	党群机关
	
	
	
	

	
	
	行政机关
	
	
	
	

	
	
	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
	
	
	
	

	
	乡镇机关

（共   个乡镇）
	
	
	
	

	……
	……
	……
	……
	……
	……

	合      计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本表以县（市、区）为基本单位，按照市直、县（市、区）的顺序依次填写，其中“乡镇机关”一栏填写该县（市、区）所辖乡镇的整体情况。2.“超缺编数”一栏中，超编数用正数表示，缺编数用负数表示。

附件2：
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
省直单位拟录用人数申报表

填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
	编制数
	实有人员数
	超缺编数
	拟录用人数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超缺编数”一栏中，超编数用正数表示，缺编数用负数表示。2.本次不参加招考的省直单位也要如实填报编制人员和超缺编情况，拟录用人数栏可填写为“0”。

附件3：
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
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拟录用人数申报表

填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
	编制数
	实有人员数
	超缺编数
	拟录用人数

	省局机关
	
	
	
	

	省辖市局机关
	
	
	
	

	县（市、区）局（分局）机关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合       计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超缺编数”一栏中，超编数用正数表示，缺编数用负数表示。2.本次不参加招考的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也要如实填报编制人员和超缺编情况，拟录用人数栏可填写为“0”。

附件4：
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职位专业类别

各用人单位在编制录用计划时，对拟录用职位的专业要求应按照下列专业类别进行设置。对于以下专业类别中未涵盖的专业，可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专业要求，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确定。对专业没有要求的拟录用职位，可设置为不限专业。

一、文秘类：汉语言文学、文秘、汉语国际教育、中国语言文化、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新闻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等；

二、法律类：法律、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商法等；

三、财会金融类：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证券、审计学、投资学、财政学、税收、统计学、银行学、保险学等；

四、经济类：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经济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经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劳动经济、金融学、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

五、计算机类：计算机、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信息、计算机器件及设备、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互联网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数字媒体技术、自动化等；

六、行政管理类：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人事管理、劳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七、英语类：英语、英语教育、应用英语、商务英语等；

八、电子通信类：电子、电子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电子信息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无线电、通信、通信工程等；

九、机械类：机械制造、机械设计、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设备工程、过程装备及控制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机电设备、机电一体化等；

十、医学类：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康复治疗学、医学技术等；

十一、药学类：药学、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理学、临床药学、中药学、中药药理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药品检验、应用药学、化学制药技术、现代中药技术、中药资源与开发、化工与制药、药品质量检测技术等；

十二、贸易类：贸易、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工业外贸、国际商务等；

十三、土建类：建筑学、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规划、城乡规划、给水排水工程、工民建等；

十四、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交通设备信息工程、公路运输、铁道运输、民航运输、船舶运输等；

十五、材料类：材料科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材料工程技术、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等；

十六、新闻出版类：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出版信息管理等；

十七、教育类：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等；

十八、生物类：生物科学、应用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技术等；

十九、地矿类：采矿工程、石油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与技术、矿业工程等；

二十、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务工程等；

二十一、环保类：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环境规划与管理等；

二十二、农学类：农学、农业、农副产品加工、畜牧、园艺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等；

二十三、林学类：林学、森林资源保护、林业工程、林业技术等；

二十四、食品类：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制糖工程、粮食工程、油脂工程、食品卫生与检验、粮油储藏、农产品贮运与加工、水产品贮运与加工、冷冻冷藏工程等；

二十五、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二十六、医疗器械类：医疗器械、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工程技术、医用电子仪器、医学影像等；

二十七、纤维纺织类：纺织工程、丝绸工程、针织工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棉花加工与检验、服装、染整工程等；

二十八、监所管理类：监所管理、狱政管理、狱内侦查等。

应试者所学专业不属于拟录用职位要求的专业，但具备相关工作经历并获得该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职（执）业资格的人员，视为符合该职位的专业要求。

附件5：
河南省2014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计划申报表

填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
	拟录用人数
	资格条件
	备注

	
	
	
	专业
	学历
	年龄
	工作经历
	其他条件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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